行政处罚决定书
                  （吉四双）文综罚字〔2021〕01号

当事人：双辽市金笔书城　
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营业执照（92220382MA14YAQ78T）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王立伟  
住所（住址等）：吉林省双辽市郑家屯街南接委6组荣华商业小区１号楼1-2层108室
2021年01月05日15时50分至16时35分双辽市新闻出版局行政执法人员刘建新（220384499）、陶明杰(220384323)、耿书通(220384322)在接到双辽市“扫黄打非”办公室转发的四平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核查盗版中小学教材的通知》文件后，立即对位于双辽市郑家屯街荣华商业小区1号楼1-2层108室的双辽市金笔书城进行检查。该书城正在营业，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后，执法人员依法进行检查。首先对经营者王立伟的手机进行控制并查看，询问当事人与通知中销售教科书的“莫陌”是否是微信好友和涉及到的非法教科书的去向，当事人承认与“莫陌”是微信好友，并交待了有400本教科书存放在楼上，领执法队员上楼现场查看指认。当事人不具备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资质从事中小学教科书发行活动，其行为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其停止违法经营活动，开具了《扣押决定书》对教科书进行了扣押。当场开具送达了《调查询问通知书》。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
　　2021年01月05日17时20分双辽市金笔书城经营者王立伟来到双辽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受进一步调查询问，提供了与原件核对一致的以下材料：《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正本及复印件各1份、《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各1份，经营者王立伟的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各1份。当事人对2021年01月05日执法人员对双辽市金笔书城现场检查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吉四双）文综检字〔2021〕01号和现场检查取证照片12张予以了确认。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文书编号为（吉四双）文综检字〔2021〕01号的《现场检查笔录》。2、文书编号为（吉四双）文综扣字〔2021〕01号《扣押物品决定书》及清单。3、对经营者王立伟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4、《哈尔滨国学莫陌图书公司销售单》一张。5、现场检查照片12张。6调查取证照片3张。7、《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8、《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9、经营者王立伟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
当事人非法从事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条“中学小学教科书由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其出版、发行单位应当具有适应教科书出版、发行业务需要的资金、组织机构和人员等条件，并取得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教科书出版、发行资质。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中学小学教科书，其发行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确定。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业务。”的规定。
依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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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发行单位出版、印刷、发行未经依法审定的中学小学教科书，或者非依照本条例规定确定的单位从事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业务的。”的规定应该予以行政处罚。
当事人在收到本机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三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本机关视为当事人放弃相关权利。
鉴于当事人没有销售，未产生违法所得，且认识到错误，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承担责任，双辽市新闻出版局决定给予当事人没收非法教科书共计400本的行政处罚。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双辽市人民政府或者四平市新闻出版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双辽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双辽市新闻出版局
                                                             
2021年01月09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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